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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idea Group Co., Ltd.
美的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00）

上市規則第13.48(1)條項下有關2024年中期報告的豁免

本公告乃由美的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8(1)條的附註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9月9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中「財務資料－近
期發展及無重大不利變動－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計財務資料概
要」分節。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上市規則第13.48(1)條規定，發行人須就財政年度的首六個月發送中期報告或中
期摘要報告（「中期報告規定」），發送的時間須為該六個月期間結束後的三個月
內。根據上市規則第13.48(1)條的附註，就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而言，中
期報告規定不適用於本公司，原因是(i)本公司已於招股章程載入上市規則附錄D2
所規定有關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及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比較
數字的中期報告的財務資料；(ii)本公司已於招股章程載入一項聲明，內容有關其
是否遵守上市規則附錄C1第二部分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倘並未遵守，則考慮有
所偏離的原因並解釋良好的企業管治如何能透過嚴格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
文以外的途徑實現；及(iii)本公司不會違反其章程文件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適用
法律法規或其他有關其刊發及派發中期報告及財務報告責任的監管規定。

就此，本公司謹此宣佈，就上市規則第13.48(1)條而言，其不會單獨編製及刊發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或中期摘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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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本公司潛在專業投資者務請垂注，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業
績已載入招股章程，而招股章程可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
站 www.midea.com.cn 閱覽。

承董事會命
美的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執行董事兼總裁

方洪波先生

香港，2024年9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i)執行董事方洪波先生、王建國先生、伏擁軍
先生、顧炎民博士及管金偉先生；(ii)非執行董事趙軍先生；及(iii)獨立非執行董
事肖耿博士、許定波博士、劉俏博士及邱鋰力博士。


